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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壹、背景說明

貳、討論事項
本要點修正重點

1



2

3

現行管考機制
主要透過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列管，督促地方政府加強變異點案件
查報及違規案件查處，並未有其他實質獎勵措施。

1 依據
國土計畫法第19條：「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從事土地利用監測作業，並訂定
相關辦法。」。本部據以訂定土地利用監測辦法，並於108年3月28日發布施
行，按前開辦法第 6 條規定變異點通報及處理程序。

4

為鼓勵地方政府積極辦理查報作業以提升辦理成效，本署以113年8月16日
國署計字第11311204671號函頒本要點。

函頒本要點

2

本署於前（113）年度依本要點辦理112年度評鑑作業，惟僅5個地方政府來
函提報，經本署徵詢部分地方政府提報意願，主要係因：

前年度執行情形

1. 經評估112年度執行情況不佳，擬於後續年度再向本署提報。
2. 都市計畫土地及非都市土地權管單位不同且查報能量不一。

為考量評鑑公平性，本署依各地方政府意見調整精進本要點，以符評鑑及獎
勵之政策目標，為確認本要點修正內容，爰召開本次會議。

背景說明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19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應定期從事土地利用監測作業，且土地利用監測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本部據以訂定土地利用監測辦法，並自108年3月28日發布施行。按前開辦法第6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發現變異點後，應透過通報系統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鄉（鎮、市、區）公所收到通報後，應於一定期限內至現地檢查，並於通報系統上傳照片及違規與否初步判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查核鄉（鎮、市、區）公所上傳內容完整性，並將處理結果上傳通報系統。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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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修正重點

評鑑補助方式（第3點）
本署於113年9月23日召開「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32次會議」決議略以：
「考量各業務單位執行變異點辦理效率不一，本要點評鑑項目分為『非都市土地』、
『都市土地』及『全縣（市）合併』3類，分別計算評鑑分數」。

模範獎

都市土地組 非都市土地組

• 3 名
• 補助獎勵 25 萬
• 獎牌 1 面
• 相關承辦及主管人員各記小功 1 次金獎

銀獎

銅獎

• 3名
• 補助獎勵 20 萬
• 獎牌 1 面
• 相關承辦及主管人員各記嘉獎 2 次

• 5 名
• 補助獎勵 15 萬
• 獎牌 1 面
• 相關承辦及主管人員各記嘉獎 1 次

• 3 名
• 補助獎勵 60 萬
• 獎牌 1 面
• 相關承辦及主管人員各記小功 1 次

• 3名
• 補助獎勵 40 萬
• 獎牌 1 面
• 相關承辦及主管人員各記嘉獎 2 次

• 5 名
• 補助獎勵 20 萬
• 獎牌 1 面
• 相關承辦及主管人員各記嘉獎 1 次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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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修正重點

評鑑補助方式（第3點）

貢獻獎

經本署評估「模範獎」及「創新獎」有評鑑內容配分重疊之虞，爰

刪除「創新獎」。

• 經部分地方政府反應人員流動率及人員數量難以符合提報
資格。

「須為辦理土地利用監測作業至少半年之相關人員，或該人

員辦理變異點數量需達所屬單位通報總量百分之五十。」。

提
報
資
格

• 為提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
參與度及獎勵實質承辦人員

調整

縣（市）政府人員及鄉（鎮、市、區）公所人員應依本要點附件2
格式各別填列，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單位統一提報。



【A1＊0.3＋A2＊0.7】計算分數後，再依據分數由低至高排列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辦理效率序位，並並依下列組別分別給定序位及分數：

（1）都市土地組：給定 1~22序位，並分別給予 40~49分。

（2）非都市土地組：給定 1~18序位，並分別給予 40~23 分。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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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修正重點

評鑑程序、項目及配分（第4點）

評鑑項目 辦理效率（40分）＋辦理量能（40分）＋執行情形（20分）

初評：由執行單位計算，並由本署城鄉
發展分署覆核。

複評：原則以書面
審查辦理

鄉（鎮、市、區）公所查報回報變異點效率（A1）

直轄市、縣（市）政府變異點違規案件辦理效率（A2）

辦理效率

模範獎

簡報者備註
簡報註解
考量本要點初評即係本署委由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及委外執行單位協助計算，為明確說明本要點分工，故就本點「一、評鑑程序」補充說明本點相關文字。



【B1＊0.2＋B2＊0.5＋B3＊0.3】計算分數後，再依據分數由高至低排列直轄市、

縣（市）政府之辦理量能序位，並，並並依下列組別分別給定序位及分數：

（1）都市土地組：給定 1~22序位，並分別給予 40~49分。

（2）非都市土地組：給定 1~18序位，並分別給予 40~23 分。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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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修正重點

評鑑程序、項目及配分（第4點）

鄉（鎮、市、區）公所回報變異點數量（B1）

辦理量能 直轄市、縣（市）政府變異點違規案件辦結數量（B2）

評鑑項目 辦理效率（40分）＋辦理量能（40分）＋執行情形（20分）

初評：由執行單位計算，並由本署城鄉
發展分署覆核。

複評：原則以書面
審查辦理

過去年度已辦結之變異點屬違規案件數量（B3）

1. 考量各地方政府除辦結當年度各期別之變異點屬違規案件數量
外，尚包含清理過去年度舊案，惟原要點並未計算清理舊案之
數量，故新增 B3 以如實呈現各地方政府之辛勞。

2. 重新計算公式調整權重配比。

模範獎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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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修正重點

評鑑程序、項目及配分（第4點）

評鑑項目 辦理效率（40分）＋辦理量能（40分）＋執行情形（20分）

初評：由執行單位計算，並由本署城鄉
發展分署覆核。

複評：原則以書面
審查辦理

為明確評鑑項目評比方式，補充納入各細項配分及說明，以利執
行評鑑作業，並調整以書面審查為主。

執行情形

3
辦理變異點之查報回報或違規查處作業於方法、作業流程或執行技術上之創
新作為或足供他人學習之處（１０分）

辦理經費來源及執行情形（５分）1 辦理人力及時間配置情形（５分）２

（1）執行技術創新（利用新科技或新技術辦理查報回報及違規查處等）。
（2）辦理流程創新（回報查報或違規查處機制或流程優化等）。
（3）是否辦理民眾宣導、教育訓練等。
（4）單一年度效率或量能提升、執行單一專案成效等。
（5）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認有必要補充說明事項。

模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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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與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本要點內容提供
意見，以利後續執行。

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納入本要點修正，
並循行政程序簽報函頒事宜。

擬辦

討論事項 本要點修正重點

評鑑程序、項目及配分（第4點）

都市土地組：本署都市計畫組協助

書面審查初審作業
非都市土地組：本署國土計畫組辦理

評鑑項目 辦理效率（40分）＋辦理量能（40分）＋執行情形（20分）

初評：由執行單位計算，並由本署城鄉
發展分署覆核。

複評：原則以書面
審查辦理

模範獎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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